关于2022年二季度财政专项项目预算执行进度
未达标项目的通报

各归口管理部门、项目负责人：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厅内省本级预算执行管理工作考核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财预〔2019〕208号）要求，预算执行情况将定期抄报省政府办公厅、省人大财经委、省人大预工委和省审计厅，预算安排将与执行考核挂钩，排名后10位的将压减预算安排。预算单位二季度项目支出执行进度考核应不低于60%，截至6月30日，我校项目和专项支出执行进度仅为44.64%和25.99%，未达到财政考核指标要求，执行进度不达标项目详见附件。

为强化预算支出执行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财务处将按照财政考核时点，对季度执行进度不达标的财政专项项目进行通报。请相关归口管理部门及专项项目负责人高度重视，积极推进项目组织实施，认真分析预算执行进度慢的原因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，及时解决预算执行中遇到的问题，加快支出进度，确保学校达到财政要求的季度考核目标，预算安排不被压减。

附件：2022年二季度执行进度未达标项目明细表

           财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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